第五部分投标文件格式
附件15


供货一致性承诺



致：天津市公安局警务保障部

本公司__________（投标人名称）郑重承诺：
1.我司提交的天津市公安局警务保障部应急照明类装备物资项目（项目编号：TGPC-2025-A-0156）的产品演示视频（视频文件名：__________）中展示的：
   - 货物外观、型号、操作界面、功能演示等；
   - 性能参数（包括但不限于________、________等）；
均为真实录制，且与本次投标产品完全一致。

2. 如中标，实际供货产品接受采购人以本视频作为验收标准进行比对。

3. 若存在不一致（包括但不限于功能缺失、外观差异、性能下降等情况），愿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投标人名称：
日期：




★（六）验收方法及标准
[bookmark: OLE_LINK8]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和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企业标准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采购人有权根据需要设置出厂检验、到货检验、安装调试检验、配套服务检验等多重验收环节。必要时，采购人有权邀请参加本项目的评审专家或者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参与验收的评审专家或者第三方机构的意见作为验收书的参考资料一并存档。采购人有权要求查验投标产品技术支撑材料的原件，并有权向产品技术支撑材料出具机构去函或致电查询原始数据。验收结束后，应当出具验收书，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
如有必要，采购人随机抽取中标供应商所供货物送至具备法定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相关费用由投标人负责。


评分因素及评标标准
	第一部分价格（30分）
	分值

	1
	价格
	（1）投标报价超过采购预算的，投标无效，未超过采购预算的投标报价按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2）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
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报价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
	30

	第二部分客观分（44分）
	分值

	1
	投标人认证评价
	投标人具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投标文件中提供证书扫描件。具备1份证书得1分，最多3分
	3

	2
	产品认证评价
	提供与所投产品相关的知识产权证书扫描件。具备1份证书得1分，最多3分
	3

	3
	保修时间评价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基础上所投核心产品每增加1年保修得1分，最多2分
	2

	4
	投标人业绩评价
	完全按照以下要求提供应急照明类设备且已完成的业绩，提供的证明材料均不得遮挡涂黑，否则不予认定加分。
A. 合同原件扫描件。包括买卖双方名称及盖章、合同清单、合同签订日期（应为2022年1月1日至今）。
B.提供上述合同发票凭证原件扫描件；
C.上述合同履行良好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加盖上述合同甲方单位公章或上述合同中所盖的甲方印章）。
1个业绩2分，最多6分
	6

	5
	产品参数证明评价
	（1）提供所投系留便携式照明视频一体无人机系统的技术支撑材料扫描件，上述技术支撑材料能证明所投产品满足以下参数要求，每证明1条得2分，最多8分。
A.无人机平飞速度：≥5.8m/s，上升速度≥2.2m/s；悬停精度：水平≤0.2m，垂直≤0.5m；抗风能力≥6级；淋雨性能≥IPX5。
B.照明功率应≥600W，总光通量≥70000Lm，光效应≥110Lm/W，照明范围应≥8000㎡(光照强度大于11x)，灯组旋转角度：-90°～+90°可调。
C.整体尺寸：≤长770mm×宽550mm×高400mm（不含发电机），产品应具备地面站防护升降杆，长度≥1.8m。
D.产品总重量≤30KG（包含无人机、线缆和控制箱），其中无人机重量(含功能组件)应≤1.5KG。
[bookmark: _GoBack]（2）提供所投背负式移动照明储能系统的技术支撑材料扫描件，上述技术支撑材料能证明所投产品满足以下参数要求，每证明1条得2分，最多8分。
A.产品照度：泛光强光模式5m处照度应≥500 lx；聚光强光模式5m处照度应≥600 lx。
B.产品采用4节伸缩杆调节高度，最大升起高度≥2m；产品应有限位功能（灯头在最高高度时，1h内下滑距离≤2cm）。
C.产品工作噪声应≤90dB（A），产品应能根据自身工作温度自动调节内置风扇转速，温度升高时，风扇转速加快。
D.收缩后产品尺寸应≤300mm×250mm×700mm；储物空间应≥240mm×130mm×250mm。
（3）提供所投防爆全景移动照明系统的技术支撑材料扫描件，上述技术支撑材料能证明所投产品满足以下参数要求，每证明1条得2分，最多8分。
A.产品应具备防爆标志：Ex ebmbⅡC T4 Gb，外壳防护等级应≥IP65。
B.产品应为3灯头设计，每个灯头均可上下180°旋转与360°自身旋转，可调整照射各个方向。产品应具备升缩杆及脚架，配备便携提手。
C.产品强光模式时，光通量应≥22000 lm，白光色温应≥5000K；弱光模式时，光通量应≥4000 lm。
D.产品应具备隐蔽布线设计，外观不应有裸露的电线，供电方式应为锂电池（电池容量≥600Wh），也可外接220V电源。

技术支撑材料是指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检验/试验/测试报告/证书扫描件。
若上述技术支撑材料不能证明所投产品满足招标文件中“★”技术要求的，则视为无效投标。
	24

	6
	保险评价
	提供所投系留便携式照明视频一体无人机系统不超过50万元人民币的第三者责任险扫描件，且符合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万元人民币，保险期限≥1年的要求得1分
	1

	7
	非“★”技术要求（不含上述产品参数证明评价中的参数要求）响应性评价
	完全满足无偏离的得5分；
非“★”技术要求劣于招标文件要求或未做应答的不足5条的，每出现1条以上情形减1分
非“★”技术要求劣于招标文件要求或未做应答≥5条的，本项得0分
	5

	第三部分主观分（26分）
	分值

	1
	产品整体性能评价
	至少包含产品整体设计理念、性能描述、安全耐用性描述等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无瑕疵：6分；
方案内容存在1处瑕疵：4分；
方案内容存在2处瑕疵：2分；
未提供方案或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或内容存在3处及以上瑕疵：0分；
（本项所称“瑕疵”是指内容缺项、不完整或缺少关键点；非专门针对本项目或不适用本项目特性、套用其他项目内容；对同一问题前后表述矛盾；存在逻辑漏洞、科学原理或常识错误；不利于本项目目标的实现、现有技术条件下不可能出现的情形等任意一种情形）
	6

	2
	安装实施方案评价
	至少包含人员安排、进度计划、安装方法、施工安全保障措施等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无瑕疵：6分；
方案内容存在1处瑕疵：4分；
方案内容存在2处瑕疵：2分；
未提供方案或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或内容存在3处及以上瑕疵：0分；
（本项所称“瑕疵”是指内容缺项、不完整或缺少关键点；非专门针对本项目或不适用本项目特性、套用其他项目内容；对同一问题前后表述矛盾；存在逻辑漏洞、科学原理或常识错误；不利于本项目目标的实现、现有技术条件下不可能出现的情形等任意一种情形）
	6

	3
	售后服务方案评价
	至少包含制造商服务承诺、投标人服务承诺、免费保修期时间、服务响应时间、培训方案等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无瑕疵：6分；
方案内容存在1处瑕疵：4分；
方案内容存在2处瑕疵：2分；
未提供方案或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或内容存在3处及以上瑕疵：0分；
（本项所称“瑕疵”是指内容缺项、不完整或缺少关键点；非专门针对本项目或不适用本项目特性、套用其他项目内容；对同一问题前后表述矛盾；存在逻辑漏洞、科学原理或常识错误；不利于本项目目标的实现、现有技术条件下不可能出现的情形等任意一种情形）
	6

	4
	演示讲解情况评价
	评标委员会观看各投标人递交的相关产品演示讲解光盘，经评委会认定，演示讲解完全满足演示讲解要求中A、B、C、D、E、F、G、H任意一项内容的得1分，最多8分。
1、系留便携式照明视频一体无人机系统：
A、产品应具备系留无人机、照明模块和控制平台一体式设计，无需安装，可单人背负；
B、产品部署使用时间应≤5min；
C、且具备一键降落和低电量(系留电源意外断电)无人机自动降落功能；
2、背负式移动照明储能系统：
D、产品应集成照明模块、电源模块、储存箱于一体；
E、可双肩背负、手提或拉杆拖行；
F、总开关键可一键控制电源开关，产品采用4节伸缩杆调节高度，最大升起高度≥2m，产品能根据自身工作温度自动调节内置风扇转速，温度升高时，风扇转速加快。
3、防爆全景移动照明系统：
G、产品为3灯头设计，每个灯头均可上下180°旋转与360°自身旋转，可调整照射各个方向；
H、产品具备升缩杆及脚架，配备便携提手。产品具备隐蔽布线设计，外观没有裸露的电线。
	8



